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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7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2日，日内瓦 
 
 
 
保护国名防止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做法、方法和可能的趋同领域 
——成员评论意见分析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一、导 言 

1. 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第二十一届会议（2009 年 6 月 22 日

至 26 日）至第三十四届会议（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审议了若干份关于保护国名防止其作为商

标注册和使用问题的工作文件。 

2. 在 SCT 第三十四届会议（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上，主席要求秘书处以文件 SCT/34/2 为

基础，编拟一份新文件供第三十五届会议讨论，文件应指出国名保护方面的不同做法和方法，以及现

有的趋同领域。据此，秘书处编拟了文件，借鉴了文件 SCT/34/2 中所载的信息，并提出了下列趋同领

域：一（国名的概念）、二（视为具有描述性的，不予注册）、三（视为具有误导性、欺骗性或虚假

性的，不予注册）、四（考虑商标的其他要素）、五（无效宣告和异议程序）和六（作为商标

使用）。 

3. 在 SCT 第三十六届会议（2016 年 10 月 17日至 19日）上，主席要求秘书处请成员优先就趋同领

域一、二、五和六提交评论意见和看法，包括这些原则在其管辖区内如何适用的实例。截至 2017 年 2

月 10 日，25 个成员向国际局提交了意见。文件 SCT/37/3 总结了这些意见，SCT 在第三十七届会议期

间对该文件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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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该届会议上，主席呼吁各成员就趋同领域提交更多意见。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有 14 个成

员提交了意见，秘书处已将其编撰在文件 SCT/37/3 的修订稿中。在该届会议上，主席还请秘书处根据

成员提交的所有评论意见和看法编写一份分析文件（参见文件 SCT/37/8第 14段）。 

5. 本文件对关于趋同优先领域的意见进行了分析，案文转录于每一小节的开头，以便参考。作为

分析的一部分，本文件努力说明评论意见和看法中体现的任何趋势、具体想法或其他概念，并尽量对

每个趋同领域的支持程度进行概述。 

6. 本分析目前不包括可能趋同领域三（视为具有误导性、欺骗性或虚假性的，不予注册）和四

（考虑商标的其他要素），因为 SCT 不认为其属于优先领域。这些可以被纳入分析中，如果 SCT 在适

当的时候决定这样做的话。 

二、成员国的评论意见分析 

可能趋同领域一 

国名的概念 

至少就商标审查目的而言，并且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规定，国名可以包括：国家的官方名称或正式

名称、常用名、名称的译文和音译、国家的简称，以及名称的缩略语用法和形容词用法。 

评论意见分析 

7. 大多数提交意见的 SCT 成员均同意，至少就商标审查目的而言，并且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规定，

国名可以包括可能趋同领域一中列入的类别。若干个国家的国内法载有一个具体条款，内容涉及将由

国家的官方名称组成的标记登记为商标的，不予受理，尽管提交的意见中没有具体提供官方国名

清单。 

8. 一些 SCT 成员表示，在其规范制度的范围内，国名不构成单独或具体的标记类别。这些名称更

适合列在更广泛的地理术语类别中，要么被认为具有显著性，由此可注册为商标，要么被认为不具有

显著性，注册被驳回。 

9. 虽然一些成员支持列入国名的译文和音译、国家的简称，但其他成员表示了关切。前者认为，

在主管局以多种语言处理申请的情况下，这种列入是必要的，而后者认为，审查员不太可能知道这些

变体。关于缩写，有人提出参考国际标准组织（ISO）3166 标准，其中定义了国名、附属领土、特殊

地理利益地区及其主要分区域的代码。 

10. 一个成员提交的意见指出，如果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中的国名译文和音译成为强制性，则可以在

产权组织创建一个集中的数据库，作为各知识产权局审查过程中的参考工具。事实证明，尽管审查员

可以通过检索互联网来决定国名作为商标是否存在异议，但这样的检索产生的结果可能会不完全。 

11. 这个拟议的趋同领域所涵盖的国名的变体数量是另一个 SCT 成员所关注的问题。它认为，世界

各地的消费者不太可能知道所有国名和所有这些国名的变体。所提建议是，缩小案文的表述范围，使

之体现出国名为本地消费者所熟知、并被视为实际提及该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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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趋同领域二 

视为具有描述性的，不予注册 

至少就审查目的而言，对于仅由国名构成的商标，使用国名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地具有描述性

的，应予驳回。 

评论意见分析 

12. 提交的大多数意见均提及其落实《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五 B.2 的国家法律条款，根据该条款，

商标缺乏显著特征，或者完全是由商业中用以尤其表示商品的原产地或提供服务的来源地的标记或标

志所组成的，不得注册。 

13. 有人解释说，在适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对于仅由国名构成的商标，使用国名对商品或服务的

来源地进行描述的，应予驳回。一些 SCT 成员的法律明确提到国名是必须从商标注册中排除的内容。

其他一些成员的法律认为商标的描述性特征不构成对缺乏显著特征进行独立评估的理由。 

14. 大多数 SCT 成员均认为，确定包括国名在内的地理名称的描述性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应

考虑到其他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该名称是否已为当地消费者知晓甚或熟知，在此基础上，该名称与申

请中要求保护的商品或服务之间是否将会有任何合理的联系。一些 SCT 成员描述的第二个因素是，国

名是否可以与商品的实际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相关联，以及这是否可能会误导消费者。 

15. 根据以前提交的意见，一个 SCT 成员描述了由其最高法院确立的地理描述性商标的检验方法。

如果商标含有地名，且研究表明它没有其他含义，只是一个地名，则不可注册，因为它显然是在描述

相关商品或服务的原产地。可能有一些地理位置的名称也有其他含义，这种情况下的研究分析将侧重

于消费者的理解，即应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该问题。那么分析的重点就变成判断商品或服务是

否来源于该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商品或服务是否在该地理位置制造、生产、种植、组装、设计、提

供或销售，或者其主要成分或原料是否在该地制造。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则可认为该商标描述了原

产地。 

16. 一些 SCT 成员表示，如果商标在申请注册日期之前已因相关使用获得显著性，则可推翻依据该

标记的地理描述性而提出的异议。对于国名而言，获得这种显著性很难，因为要表明已获得显著性，

需要在商品或服务上持续并排他性地使用国名。这对于商标仅由国名构成的情况尽管不无可能，但十

分罕见。然而，如果考虑到可能趋同领域一中所给出的国名的不同变体，成功表明已获得显著性的可

能性越来越大。 

可能趋同领域五 

无效宣告和异议程序 

在上述可能趋同领域二、三和四中所述的驳回理由，构成对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理由，适用法律

有此规定的，也作为异议理由。 

评论意见分析 

17. 一些提交意见的 SCT 成员似乎认同，在可能趋同领域二中所述的驳回理由，应构成无效宣告理

由和/或异议理由。一些成员指出，根据其国家制度，不得以描述性或欺骗性等绝对理由为依据对商标

注册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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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多数 SCT 成员宣称，在可能趋同领域二中所述的驳回理由，应构成无效宣告理由和/或异议理

由。不过，大多数成员承认，他们的国家法律不会将国名本身视为无效宣告理由和/或异议理由。 

19. 一些 SCT 成员指出，它们不了解案件主张涉及据称具有描述性或误导性商标（包括国名在内）

的异议或无效宣告案例。 

20. 一些意见表明，在审查阶段认为商标本身对于商品地理来源具有欺骗性的，可以通过要求申请

人提交商品原产国或原产地背书来解决。如果商标表示的来源地很可能产生误导或混淆，就必须要求

提交此背书。 

可能趋同领域六 

作为商标使用 

国名的使用可能在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理来源等方面对公众造成欺骗的，应向利害关系

方提供适当的法律手段，制止此种使用，并要求扣押带有虚假来源标记的商品。 

评论意见分析 

21. 大多数提交意见的 SCT 成员似乎都认同，国名的使用可能在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理来

源等方面对公众造成欺骗的，应向利害关系方提供适当的法律手段，制止此种使用，并要求扣押带有

虚假来源标志的商品。 

22. 一些 SCT 成员指出，尽管其国家制度没有专门规定在当国名的使用在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

或地理来源等方面具有误导性或含有虚假标志时要保护国名防止作为商标使用，这仍可根据落实《巴

黎公约》第十条之二的不正当竞争法来制止此种使用。其他成员则认为，此种使用将在消费者保护法

或广告法中涉及，或者将在这些规范性框架中叠加涵盖。 

23. 不过，有一个 SCT 成员表示，其商标法没有规定允许利害关系方在当国名的使用可能在商品或

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理来源等方面对公众造成欺骗时，可制止此种使用，或可要求扣押带有虚假来

源标记的商品。 

24. 有一个 SCT 成员表示，根据其国内法，如果标有地理来源标志的商品具有特殊的质量，地理来

源的标志只能在具有相应来源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的贸易过程中使用。同一份意见还指出，具有特定

声誉的地理来源标志享有额外保护，以免于用于来自不同来源的商品和服务，如果这种使用可能造成

可乘之机，使地理来源标志的声誉或其显著性被不当利用或受到损害的话。 

25. 另一个 SCT 成员对可能趋同领域六的范围表示了关切，指出纳入不正当竞争的概念似乎意味着

国名可在地理原产地之外用于识别来源。这表明在商标中滥用国名，除了在商品或服务地理来源方面

存在欺骗之外，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政府是依据《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就不正当竞争提

出索赔要求的利害关系方。该成员注意到，《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第(3)款第 3 项仅涉及商品，而可

能趋同领域的案文也涵盖了服务，这可能会对产权组织某些成员在依《巴黎公约》履行其义务时产生

影响。 

26. 请 SCT 审议本文件，并说明希望

就此问题采取哪些下一步措施。 

 

[文件完] 


